
常見問題 

僱主篇 | 見習生篇 

 

僱主篇： 

1. 僱主資格其中一項條件是要有與政府或私人機構簽訂為期不少於一年的樹木檢查及／或樹

木工作相關的合約，然而部分樹藝公司為分判商，與政府並無直接合約關係，該分判商是否可以

符合要求成為合資格僱主？   

僱主只要證明相關的合約為期不少於一年，不論是與私人機構或政府(或其承辦商)簽訂，均視為

符合此項條件。 

 

2. 每間公司僱用的見習生人數有否上限？   

每間公司可僱用的見習生人數不設上限，但不能超出合資格導師與見習生的比例上限。樹藝師/ 

樹木風險評估員 / 樹木工作監督導師與見習生之比例最高為 1:4。如僱主安排助理導師協助培

訓，助理導師與樹藝師見習生、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或樹木工作監督之比例最高為 1:2，換言

之於導師及助理導師共同指導的樹藝師見習生、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或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

之比例則最高為 2:6。 

 

而攀樹員/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導師與見習生的比例最高則為 1:3。如僱主安排助理導師協

助培訓，助理導師與攀樹員見習生或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之比例最高為 1:1，因此導師及助

理導師共同指導的攀樹員見習生或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之比例則最高為 2:4。 

 

若某公司有兩名符合樹藝師見習生/ 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 / 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導師資格的

導師，該公司便可僱用 8 名樹藝師見習生/ 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 / 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在

兩名符合資格的導師及兩名符合資格的助理導師共同指導下，該公司便可僱用 12 名樹藝師見

習生/ 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 / 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如此類推。 

 

詳情可參考計劃架構文件第 5.6.6 及 5.6.7 段。 

 

3. 僱主的現有的僱員是否可以參加見習生計劃成為見習生？   

符合見習生計劃下見習生資格要求的僱員可以參加，但申請須由僱主提出並經議會/學院審批。 

 

4. 計劃對培訓導師在現職公司的工作年資有否要求？是否必須為全職員工？   

本計劃對培訓導師於現職公司的工作年資沒有指定要求，擔任樹藝師見習生/ 樹木風險評估員見

習生 / 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的導師須具有不少於 7 年從事樹木護養、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的經

驗，擔任攀樹員見習生/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的導師須具有不少於 3 年從事樹木護養及攀

爬經驗。 

 



培訓導師必須為全職方式及月薪直接聘用 (詳情請參閱《僱傭條例》第 57 章連續性合約的定義)，

並符合相關見習生計劃內對導師的其他資歷要求包括學術、專業資格等條件及與見習生的比例。

僱主須確保見習生在培訓期間任何時段均獲安排合資格的導師進行培訓。培訓導師的更替必須

獲得議會/學院同意。 

 

5. 如導師同時擁有成為樹藝師和攀樹員見習生導師的資格，能否兼任兩者導師？   

若導師所屬的公司分別符合作為聘請樹藝師見習生/ 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 / 樹木工作監督見

習生及攀樹員見習生/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公司的資格要求，在導師與樹藝師見習生/ 樹木

風險評估員見習生 / 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之比例為最高 1:4 及與攀樹員見習生/攀樹及鏈鋸操

作員見習生之比例為最高為 1:3 的要求下，該導師如兼任兩類工種的導師，比例最高只可為 2 

名樹藝師見習生和 2 名攀樹員見習生。 

 

如僱主安排助理導師協助培訓，而培訓導師及助理導師同時符合工種(一)及(二)見習生培訓導師

的資歷要求，於導師及助理導師共同指導下，比例最高為 3 名樹藝師見習生/樹木風險評估員見

習生/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和 3 名攀樹員見習生/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 

 

詳情可參考計劃架構文件第 5.6.9 段。 

 

6. 同一名培訓導師能否為不同公司的見習生提供培訓？   

為確保見習生有適當和足夠的指導，每名培訓導師只可為其所屬的公司的見習生提供培訓，不能

兼任其他公司的培訓導師。議會/學院會記錄本計劃下所有見習生及培訓導師的資料，並進行檢

視，違規的僱主可能會被取消培訓津貼。 

 

7. 如培訓導師在培訓期間離職，僱主公司的員工中沒有合資格的培訓導師，議會/學院將有何

安排?   

如培訓導師在培訓期間離職，僱主須於獲離職通知後立即通知議會/學院，申請轉換培訓導師。

若僱主公司的員工中沒有合資格的培訓導師，見習生之培訓期會被暫時停止，培訓津貼亦會以培

訓導師的離職日開始暫停發放。若僱主未能在獲離職通知後 3 個月內聘請合資格的員工填補培

訓導師空缺，培訓計劃會被終止。見習生須自行選擇留任原僱主，直至新培訓導師上任，或轉職

至合資格的新僱主，以完成培訓，而培訓真空期不可多於 9 個月，否則已完成的培訓將作廢。 

 

8.  如僱用應屆準畢業生，但其畢業證書或證明文件尚未發出，僱主是否仍可參加計劃?   

僱主仍可參加計劃，但須在補交見習生畢業證書或證明文件後方可申請發還培訓津貼。若見習生

最後未能成功畢業，是項參與計劃的申請會被取消，僱主將不會獲得任何培訓津貼的發還。 

 

9. 僱主須支付見習生實力鞏固訓練課程的費用嗎？   

實力鞏固訓練課程為見習生計劃訓練內容之一，由議會/學院或其指定機構或組織舉辦，僱主毋

須支付費用。唯僱主必須允許見習生出席實力鞏固訓練課程，並如工作日一般向見習生支付薪金。



議會/學院將提供見習生出席訓練課程的紀錄予僱主，以跟進無理缺席。 

 

10. 若見習生於培訓期間考獲相關專業資格，見習生是否能獲發獎金，僱主是否仍可獲發還培

訓津貼？   

見習生必須完成指定培訓期及通過培訓評核，在培訓期間或在完成培訓後 1 年內考獲相關專業

資格均可以分段形式申請獎金。詳情可參考計劃架構文件第 5.11 段。 

 

除非見習生在培訓期間離職，否則僱主仍可獲發還培訓津貼。 

 

11. 如見習生在培訓期內離職，未能完成整個培訓期，僱主能否獲發還培訓津貼？   

如見習生在培訓期間離職或被僱主解僱，僱主必須立即通知議會/學院。若僱主／見習生退出計

劃而有合理解釋，並為議會/學院接受，議會/學院將依照見習生最後一個工作日，按比例發還培

訓津貼予僱主。 

 

12.  僱員可否同時參與成為樹藝師見習生/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及攀樹

員見習生/ 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   

為確保有適當和足夠的培訓，僱員不能同時參與成為多於一項工種的見習生。 

 

如攀樹員見習生在培訓期間有意成為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須於完成培訓前至少一個月向

議會/學院遞交相關申請。 

 

見習生篇： 

1. 如何參與見習生計劃？   

本計劃採用「先聘請、後培訓」方式，由僱主提出申請。僱主亦須獲得僱員同意，方可申請。 

 

2. 若現時尚未獲放畢業証書，應屆準畢業生是否符合參加資格？   

應屆準畢業生仍可參加計劃，但須在補交見習生畢業證書或證明文件後方可申請發還培訓津貼。

若見習生最後未能成功畢業，是項參與計劃的申請會被取消，僱主將不會獲得任何培訓津貼的發

還。 

 

3. 僱員可否同時參與成為樹藝師見習生/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樹木工作監督見習生及攀樹

員見習生/ 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   

為確保有適當和足夠的培訓，僱員不能同時參與成為多於一項工種的見習生。 

 

如攀樹員見習生在培訓期間有意成為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須於完成培訓前至少一個月向

議會/學院遞交相關申請。 

 

 



4. 議會/學院會如何跟進見習生的培訓進度？   

本見習生計劃已擬定了培訓方案，見習生須於培訓期內達到方案內容要求的水平，僱主及導師必

須提供適當及充足的培訓，協助見習生達到培訓方案中不同領域所規定的能力水平。見習生須每

月提交進度報告，議會/學院每年進行最少 3 次探訪或實地巡查或電話訪問，向見習生和導師了

解培訓進度， 以確保培訓妥善進行。此外，見習生須在培訓期間參與由議會/學院或其指定機構

或組織舉辦的實力鞏固訓練課程，亦須出席期中及終期評核，並在終期評核取得合格成績，方可

視為完成培訓。 

 

5. 見習生是否需要支付實力鞏固訓練課程的費用？   

實力鞏固訓練課程為見習生計劃訓練內容之一，由議會/學院或其指定機構或組織舉辦，見習生

毋須支付費用。僱主需允許見習生出席實力鞏固訓練課程，並如工作日一般向見習生支付薪金。 

 

6. 若見習生在培訓期間轉到另一間公司工作，可否在新公司完成餘下的培訓嗎？ 

見習生可於培訓期內轉職至另一位僱主乙次。惟該僱主須向議會／學院遞交新的申請並為議會

／學院所接受，見習生方可繼續進行未完成的培訓，而僱主亦只可申請餘下培訓期的津貼。 

 

見習生須於離職後 6 個月內轉職至新僱主方可繼續未完成的培訓，否則已完成的培訓將被作廢，

而見習生亦不能再次申請同一工種類別的培訓。樹藝師見習生、樹木風險評估員見習生和樹木工

作監督見習生會視為同一的工種類別。同樣地，攀樹員見習生和攀樹及鏈鋸操作員見習生也會視

為同一的工種類別。此項安排亦適合於獲原有僱主重聘的見習生。 

 

7. 若見習生於培訓期間考獲相關專業資格，見習生是否能獲發獎金？   

見習生必須完成整個培訓期及通過培訓評核，在培訓期間或在完成培訓後 1 年內考獲相關專業

資格，方可申領相關獎金。除非見習生在培訓期間離職，否則僱主仍可獲發還培訓津貼。 

 

有關以分段形式申請獎金的資料，請參考計劃架構文件第 5.11 段。 

 


